
 

 - 1 - 

 

  技术服务登记编号：ZB-BZFW-202307-02 

 

 

 

 

 

 

 

 

 

 

 

 

溧阳市医疗保障服务标准化试点建
 

设项目服务协议 
 

 

 

 

 

 

 

 

 

 

(甲方): 溧阳市医疗保障局 

 

(乙方): 江苏智标标准认证有限公司 

 

 

 

 

 

 

 

 

 

 



 

 - 2 - 

***本页无正文*** 

 

 

 

 

 

 

 

 

 

 

 

 

 

 

 

 

 

 

 

 

 

 

 

 

 

 

 

 

 

 

 

 

 

 

 

 

 

 

 

 

 

 



 

 - 3 - 

溧阳市医疗保障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项目服务协议 

甲方： 溧阳市医疗保障局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江苏智标标准认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第一条 委托与合作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溧阳市医疗保障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项目服务（服务期

限 2 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服务期满且验收合格之日止。），乙方指导并协助甲方

完成“溧阳市医疗保障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项目服务。 

乙方以技术指导、培训、推进顶层设计和标准体系完善、推进标准实施等方式，

向甲方提供服务，完成标准体系建设。包括： 

1. 乙方组建并运管专业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专项服务队伍，具体负责本项目的

实施、跟进及具体工作中的联系与沟通； 

2. 乙方负责对试点建设进行全程指导、咨询和参与，包含试点启动大会、中期

评估及最终验收各个节点； 

3. 乙方负责指导、参与甲方建立医保服务标准体系，要符合 GB/T 13016—2018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GB/T24421.2—2023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第 2 部

分：标准体系构建。根据项目单位实际情况，设计适合“三级医保服务体系”的标

准体系，编写体系编制说明、体系结构图、统计表和明细表的编写，并负责提供体

系所包含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4. 为使甲方顺利开展试点工作，乙方负责提供 3次培训，包括(根据实际情况，

比如：标准化基础知识培训 1 次、标准编写知识培训 1 次、标准体系运行指导培训

1次); 

5. 协助并参与指导甲方制定标准实施的检查计划，根据计划进行标准实施的监

督抽查工作。针对监督抽查的结果进行标准修订和标准化运转模式优化，以提升内

部管理水平、提高服务提供的质量，达到持续改进的效果； 

6. 乙方在技术服务过程中，为甲方培养 1至 2名具有一定标准化工作能力的人

员，能够进行体系维护和标准化日常管理工作； 

7. 乙方指导并参与记录日常台账工作，协助甲方高标准完成项目验收。 

 

第二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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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享有以下权利： 

1. 要求乙方保质保量完成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各项工作； 

2. 要求乙方保守其秘密。 

甲方承担以下义务： 

1. 为乙方提供与本协议规定合作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和数据等，并保证所提

供文件、资料和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不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 

2. 为乙方人员提供办公环境及其他方面的便利条件。 

 

第三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乙方享有以下权利： 

1. 要求甲方真实、完整地向乙方提供与体系建设相关的各种信息和质量要求。 

乙方承担以下义务： 

1.  成立编制服务项目工作组，明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为体系建设全过程提

供技术支撑。 

2.  参与甲方组织的调研工作，收集该项目所需资料。 

3.  定期与甲方工作人员沟通项目进展情况。 

 

第四条  监管费及结算约定 

甲乙双方商定，合同总额为 50 万元(大写：伍拾万元整 ) ; 

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的 60%(30 万元，大写：

叁拾万元整),项目经过中期评估后 5 个工作日内付合同价的 20%,项目完成且经试

点专家组验收通过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价款。 

 

第五条 费用支付 

甲方以银行付款方式将款项支付到以下乙方指定的账号。 

开户名称： 江苏智标标准认证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月牙湖支行 

账号： 1259091966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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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保密条款 

甲乙双方对对方提供的所有资料与信息负有保密义务，非经对方书面同意，不

得以任何方式泄露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第七条违约责任 

1. 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违约方

赔偿对方损失。 

2. 如遇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调整以及其他不可抗力事件，导致甲、乙双

方或任何一方无法履行本协议，可免除违约责任。 

 

第八条 附则 

1. 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在任

何一方以书面方式向对方提出此项争议之日起十五日内未能协商解决，争议各方可

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经甲方同意、乙方制定的体系建设方案，作为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其他本协议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作

为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 

4. 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乙方各执贰份，采购代理机构执一份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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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单位名称： 溧阳市医疗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公章：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单位名称： 江苏智标标准认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公章：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